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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經雙方同意，本保險契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分期付款或借款所購買之財產，或在被保險人

照顧、監管及控制下之車輛，因被保險事故發生遭受之損毀滅失。﹝保險公司之賠償責任以被保

險人依法應負對第三人之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為限，且需提出被保險人與其委託者之書面委

託契約。﹞ 

 

但本公司對下列不負賠償責任： 

 

一、被保險人作為臨時工作場所之建築物﹝含動產﹞。 

 

二、員工及訪客之衣物或私人用品 

 

三、無特訂合約規範，而被保險人應負責任之租用建築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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